
 
 



花蓮縣新城鄉國土計畫部落意見蒐集及說明 

會議紀錄 

壹、 時間：108年 06月 11日(星期二)下午 2點 00分 

貳、 地點： 原住民多功能活動中心                紀錄：吳宜臻 

參、 主持人：林科員世昌 

肆、 出席人員：詳簽到簿 

伍、 問題與回應： 

一、 民眾意見 

(一) 新城鄉族人： 

1. 原住民保留地若屬山坡地範圍，未來國土計畫體系下

是否可做建築使用，以因應部落居住需求? 

2. 原住民保留地若在都市計畫細部計畫範圍中，是否無

法參與本次國土計畫之規劃?相關問題須做考量，以

免影響部落權益。 

(二) 新城鄉族人： 

1.族人申請原住民保留地後，若放棄不再使用後，土地是

否由鄉公所收回？ 

2.土地由公所收回後，原住民能再向鄉公所申請使用嗎？ 

(三) 新城鄉部落事務組長： 

1. 縣市國土計畫之實施，是否對土海法造成影響？ 

2. 國土計畫是否會造成原住民土地利用限縮? 

3. 國土計畫之說明會應至各個部落說明，以利族人了

解。 

二、 原住民族委員會 

(一)  國土計畫係土地規劃之最上位計畫，將指導並規範土地使

用管制，計畫將檢討土地之國土功能分區，原住民族部落



之生活範圍於國土計畫之功能分區，主要使用將劃設為城

鄉發展地區第三類或農業發展地區第四類，部落有建築需

求之土地得透過劃設為城鄉發展地區第三類或農業發展地

區第四類，據以容許使用或申請同意使用。 

(二)  土海法主要涉及原住民族土地地權之規定，相關內容目前

尚在研議中，而國土計畫是處理地用之議題，國土計畫法

及全國國土計畫業已參採本會相關建議，將原基法之精神

納入其中，後續土海法之政策倘需要一併處理原住民族地

用議題，亦將與國土計畫法相關規定搭配，兩者不相衝突。 

(三)  國土計畫法已明訂相關規劃涉及原住民族土地應依原基

法規定辦理，是以，無論在非都市土地或都市計畫土地，

都要遵守原住民基本法規定辦理；又國土計畫為土地空間

規劃的最高位階計畫，向下指導國家公園計畫、都市計畫

等，因此，都市計畫應依國土計畫之相關規範辦理檢討修

正。 

(四)  族人針對國土計畫之相關意見，得於縣(市)政府相關說明

會、座談會、公聽會等時機向縣(市)政府提出，亦得透過

部落會議之決議向縣(市)政府提出意見，未來倘部落有需

要，本會將與縣府及公所配合再行辦理相關說明會。 

三、 花蓮縣政府建設處 

花蓮縣政府刻正辦理花蓮縣國土計畫擬定作業，將依全國國土

計畫之指導，針對原住民族土地納入相關規定，未來進行都市

計畫通盤檢討時，方能依其指導及規定，檢視現行較為硬性之

規定，以符合部落族人土地之使用需求。 

四、 花蓮縣政府原住民處 

(一) 原住民保留地依規定應向公所申請權利回復，若該土地為



農地則僅可建築農舍，或得依非都市土地管制規則第 45條

規定申請變更編定為建築用地，若為建地則允許於規定內

新建房舍。 

(二) 已設定他項權利之原住民保留地倘經放棄使用，原則由公

所收回，並另行做分配計畫依相關規定公告後，再辦理權

利回復之分配。 

 














